
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债权人会议依法独立、规范、有效地行

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

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债

务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债权人会议应根据《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

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的指导

和监督下，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债权人会议是全体债权人议事和决策的主要形

式和临时机构。

第四条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

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除人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

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的，不得行使表决权。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

受偿权利的，对于本规则第六条第七项、第十项规定的事项

不享有表决权。

第五条 管理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应当列席债权人会

议，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职务执行情况，并回答询问。

二、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第六条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以后的债

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债权人委

员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



提议时召开。

第七条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可以采用现场方式或网络在

线视频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可以

由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非在线视频通讯群组、书面等其

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非现场方式召开的，管理

人会核实参会人员身份，记录并保存会议过程。

第八条 召开债权人会议时，首先由人民法院或者债权

人会议主席宣布会议议题，而后根据会议议程主持议事。人

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有权决定每一议题的议事时间、

是否停止讨论、是否转入下一议题等。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

会议主席控制会议进程，节约时间，提高议事效率和决策的

科学性。

第九条 除非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同意，否则

债权人会议不讨论未列入本次会议议题的事项。

第十条 与会债权人及其代理人应当在债权人范围内进

行讨论议事，不得与列席会议人员进行讨论，除非人民法院

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决定听取列席人员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列席会议人员不得介入债权人会议议事过

程，不得影响会议讨论、表决和作出决议。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根据与会债权

人情况主持会议进程，不因列席会议人员的意见或其他行为

影响而改变会议进程或者会议议题。

第十三条 会议出现意见相持而无法表决或者表决同意

与表决不同意的意见相等时，应由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



主席视会议情况决定继续议事或者暂时休会。

第十四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

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

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但《企业破产法》或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债权人会议决议方式为投票表决。召开现场

债权人会议的，与会债权人表决后，由工作人员按照《企业

破产法》及相关规定对表决票进行统计。不召开现场会议的

债权人会议，表决票由管理人寄送至各债权人，各债权人可

以通过通信、传真、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非现场表决，但各

表决票需在管理人规定的投票截止日之前送达至管理人。

第十六条 债权人会议的所有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

有约束力。

三、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依照《企业破产法》及最

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管理人负责解释并修订。

本人对以上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已阅读并知晓，同时签

字确认无异议。

确认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

为确保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制定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如下：

一、表决方式

1．债权人会议现场表决：各债权人或授权代表现场领

取表决票，现场投票表决，现场统计表决结果。

（1）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由其授权代表或本人进行表

决，每一表决权人一票。

（2）对管理人制作的表决事项、方案等，由全体债权

人共同投票表决，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是否区分组别。

2．非现场会议表决：管理人可将需债权人会议表决事

项以通信或其他信息传递方式付诸表决，具体如下：

（1）管理人可将记载有表决事项的表决票及有关材料

以书面、传真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破产管理系统等非现场方式送达

债权人或其代理人；

（2）管理人告知表决事项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以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为准，债权人应如

实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电子邮箱、QQ、微信、钉钉等信息，

如有变动应以书面方式通知管理人；

（3）管理人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告知表决事项的，债权

人可以自行打印表决票，除向管理人现场提交以外，还可以

在填写表决票后以邮寄、电子邮箱、通讯软件等送达形式在



管理人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二、表决意见

表决票设置两种表决意见，“赞成”或者“反对”，若债

权人在同一张表决票的表决意见栏中既填写“赞成”又填写

“反对”，或在表决意见栏中填写其他内容、未填写任何内

容的，或交回的表决票为空白者，或拒不交回表决票的，视

为“弃票”。

非现场会议表决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票记载的表决期

限内提交表决意见，除另行通知外，表决期限以告知表决事

项后五个工作日为限。

债权人未作表决、表决意见不明确、未按表决规则填写

表决意见或在表决期限截止日前非因不可抗力未提交表决

意见且管理人未同意逾期提交的，视为“同意”。

三、表决票的发放、收集和统计

1．表决票由管理人工作人员在会议现场发放；

2．债权人填写完毕后，由管理人工作人员现场收集，

现场邀请法院书记员、法官助理或债权人进行监票并统计表

决结果；

3．非现场表决的，由管理人工作人员以通信或其他信

息传递方式告知表决事项，邮寄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以债

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地址确认书为准。

四、表决结果的确定

1. 每户债权人在各债权分类组中只有一票表决权，债权

人债权金额不能分割表决；债权人如在召开债权人会议前转



让债权的，由债权受让人继受原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及程序权

利。债权受让人受让多笔债权的，在相应债权分类组中也仅

计为一票，并在相应分组中合并计算其表决债权金额。

2.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含视为同

意）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具体方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

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即为本次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具体方案。《企业破

产法》或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表决结果的公布

管理人在表决期限截止后，对表决结果进行统计确定。

管理人将表决结果通过任一通讯方式向债权人会议公布，视

为债权人会议正式作出决议。

本人对以上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已阅读并知晓，同时签

字确认无异议。

确认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

